
 1 
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

 

第  一  條    本標準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

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四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本法第四十三條所定失能種類、狀態、等級、審核基準

及開具診斷書醫療機構層級，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(以

下簡稱勞保失能標準) 第二條、第三條附表、第六條第二項

及第八條規定辦理。 

第  三  條   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請領失能年金，失能

程度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： 

一、完全失能：符合勞保失能標準第三條附表所定失能

等級第一等級或第二等級之失能項目，且該項目之

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者。 

二、嚴重失能，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(一）符合勞保失能標準第三條附表所定失能等級第

三等級之失能項目，且該項目之失能狀態列有

終身無工作能力者。 

(二）整體失能程度符合失能等級第一等級至第九等

級，並經個別化專業評估，其工作能力減損達

百分之七十以上，且無法返回職場者。 

三、部分失能：整體失能程度符合失能等級第一等級至

第九等級，並經個別化專業評估，其工作能力減損

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。 

    前項個別化專業評估，依勞保失能標準第四條第二項、

第四條之一及其相關規定所定之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辦理。 

第  四  條    被保險人失能狀態符合勞保失能標準第三條附表所定項

目，請領本法失能一次金，保險人應按被保險人之平均月投

保薪資除以三十，依失能等級之給付日數計算之。 

前項失能等級共分為十五等級，各等級之給付日數如下： 

一、第一等級：一千八百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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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二等級：一千五百日。 

三、第三等級：一千二百六十日。 

四、第四等級：一千一百一十日。 

五、第五等級：九百六十日。 

六、第六等級：八百一十日。 

七、第七等級：六百六十日。 

八、第八等級：五百四十日。 

九、第九等級：四百二十日。 

十、第十等級：三百三十日。 

十一、第十一等級：二百四十日。 

十二、第十二等級：一百五十日。 

十三、第十三等級：九十日。 

十四、第十四等級：六十日。 

十五、第十五等級：四十五日。 

第  五  條    本法第四十六條所定保險人應按被保險人同一部位失能

程度加重或不同部位發生失能，其加重部分之失能程度發給

失能給付；失能程度經綜合評估，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： 

一、失能一次金：全部失能狀態核定之失能等級，較原

已局部失能之失能等級提高。 

二、失能年金符合下列各目情形之一:  

(一）全部失能狀態核定之失能等級，較原已局部失

能之失能等級提高，並符合第三條第一項所定

失能程度。 

(二）全部失能狀態核定之失能項目較原已局部失能

之失能項目增加，並符合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失

能程度。 

第  六  條    被保險人之身體原已局部失能，於請領本保險或勞工保

險失能一次金後，再因職業傷病致同一部位失能程度加重或

不同部位發生失能，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失能給付：  

一、失能一次金：按失能程度加重前後之失能等級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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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該失能等級給付日數之差額計算發給。 

二、失能年金：按月發給失能年金給付金額之百分之八

十，至原已領取給付金額之半數扣減完畢為止。 

請領本保險失能年金之被保險人，再因職業傷病致同一

部位失能程度加重或不同部位發生失能者，保險人應依本法

第四十六條第四項規定，按其評估後之失能程度，發給失能

年金給付。但失能程度仍符合原領年金給付條件者，應繼續

發給原領年金給付。 

第  七  條    被保險人於未加入本保險前或停保期間身體原已局部失

能，加保後因職業傷病致身體同一部位失能程度加重或不同

部位發生失能，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失能給付： 

一、失能一次金：按失能程度加重前後之失能等級，依

各該失能等級給付日數之差額計算發給。 

二、失能年金：按月發給失能年金給付金額之百分之八

十，至原已局部失能依第四條計算之失能一次金給

付金額之半數扣減完畢為止。 

前項第二款失能一次金給付金額之平均月投保薪資，按

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診斷失能當月之本法投保薪資分級表第

一等級計算之。 

第  八  條    被保險人之失能程度經評估符合下列終身無工作能力情

形之一，領取本保險或勞工保險失能給付，保險人應依本法

第四十八條規定逕予退保： 

一、經核定符合勞保失能標準第三條附表所定失能狀態

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者。 

二、被保險人為請領失能年金給付，經個別化專業評估，

其工作能力減損達百分之七十以上，且無法返回職

場者。 

第  九  條   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。 


